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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诚实守信，品学兼优； 

6、积极参与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 

（3）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申请： 

1、未完成学籍注册者； 

2、受记过及以上处分，且处分未解除者； 

3、学术行为不端者； 

4、发生其他不适宜继续享受学业奖学金的行为或情况者。 

二、奖励标准 

硕士研究生第一年入学学业奖学金分四个等级，奖励标准：一等奖 1.0 万

元/人·学年，二等奖 0.8 万元/人·学年，三等奖 0.6 万元/人·学年，四等奖

0.4 万元/人·学年。 

硕士研究生第二年学业奖学金分四个等级，奖励标准：一等奖 1.2 万元/

人·学年，二等奖 1.0 万元/人·学年，三等奖 0.8 万元/人·学年，四等奖 0.6

万元/人·学年。 

博士研究生（含直博生）第一年入学享受的新生奖学金与学费等额。 

博士研究生（含直博生）第二年学业奖学金分三个等级，奖励标准：一等

奖 1.8 万元/人·学年，二等奖 1.4 万元/人·学年，三等奖 1.0 万元/人·学年。 

博士研究生（含直博生）第三年学业奖学金分三个等级，奖励标准：一等

奖 1.8 万元/人·学年，二等奖 1.4 万元/人·学年，三等奖 1.0 万元/人·学年。 

三、奖励名额及分配原则 

（1）奖励名额 

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名额由学校根据各学院当年度硕士研究生招生规

模、生源质量、生源结构和培养质量综合确定。 

2018 年学校下达到信息学院的 2018 级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总名额

为 318 人，其中一等奖 32 人，二等奖 159 人，三等奖 63 人，四等奖 64 人。 

2017 级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总名额为 307 人，其中一等奖 31 人，

二等奖 92 人，三等奖 92 人，四等奖 92 人。 

符合参评条件的 2018 年秋季入学博士研究生统一享受新生奖学金，覆盖面

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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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级秋季入学博士生评定总名额为 44 人，其中一等奖 5 人，二等奖 12

人，三等奖 27 人。 

2016 级秋季入学博士生评定总名额为 36 人，其中一等奖 4 人，二等奖 11

人，三等奖 21 人。 

（2）名额分配原则 

评审委员会根据学院各学科（通信、信号、微波和电路，原信安）硕士研究

生招生规模、生源质量、生源结构和培养质量确定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各等级

名额，名额向生源质量高、培养质量高的学科倾斜。各学科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

金名额分配见附件一。 

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评审采取本人申报、导师同意、学科推荐和学院评

审的原则，各学科初审申报材料后向学院评审委员会推荐，评审委员会集中开会

讨论确定一等学业奖学金获奖名单并公示。二、三、四等由各学科按以下原则评

审后上报学院评审委员会审批后公示。 

第一学年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按照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含初试、复试成

绩）和入学前科研成果进行综合评定，当年度入学的推荐免试研究生以及公开招

考中成绩名列前茅的研究生获得二等及以上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原则上，担任流

动助教、助研和助管工作满两年且考核合格的硕士研究生获得一等学业奖学金。 

第二学年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按照研究生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学科竞赛、

创新发明、社会实践、社会工作等进行综合评定。根据实际情况量化，包括三个

部分：学习成绩、科研能力和综合加分，总分为 100 分。其中，学习成绩占 70%，

科研能力占 20%，综合加分成绩占 10%。学习成绩由学院研究生教务员核实提供，

综合加分由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提供，考评办法见附件二。各学科依据自身特点，

根据学生的学习成绩、综合加分成绩、科研创新成果以及导师意见进行奖学金评

定。原信安学科未转入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的 2017 级硕士研究生由学科进行科研

能力评分。 

博士研究生第一学年学业奖学金按符合参评条件人数直接下达。博士研究生

第二、三学年学业奖学金的评审采取本人申报、导师同意和学院评审的原则，凡

申报一等和二等学业奖学金的博士生进行现场答辩，按得分高低和名额讨论确定

一等和二等拟获奖名单，其余博士生自动获得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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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审组织 

根据评审工作需要，学院成立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审

委员会），由学院主要领导任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各学科负责研

究生培养的主任、行政管理人员、学生代表任委员，负责本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的办法制定、申请组织、初步评审等工作。如遇人事变动，评审委员会相应调整。 

五、评审程序 

1、2018 年 10 月 11 日-10 月 16 日，符合评定资格的研究生须如实填写《研

究生学业奖学金申请审批表》（见附件三），并提交科研成果、获奖证书等材料复

印件，评审委员会保留核实原件的权力。审核与推荐意见由研究生本人的指导教

师负责填写，申报一等学业奖学金的需在推荐意见中注明。申请材料提交时间：

2018 年 10 月 16 日 9:00-17:00。请在指定时间内向所在班级班长提交完整的申

请材料，材料不全、格式不规范或者逾期提交均不予受理。 

2、10 月 17 日-10 月 21 日，各学科根据学院评审委员会分配的名额和申报

材料进行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初步评审，确定拟推荐名单并上报学院评审委员

会。 

3、10 月 22 日-10 月 24 日，学院评审委员会集中开会，对申请一等和二等

学业奖学金的 2016 年秋季入学博士生和 2017 年秋季入学博士生进行现场答辩，

并对各学科提交的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名单进行复核和审议。 

4、10 月 24 日-10 月 26 日，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结果在学院范围通过学

院网站、公告栏等方式张榜公示 3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内如有异议，可向学院评

审委员会提出，评审委员会应及时研究并给予答复。 

5、10 月 26 日-10 月 28 日，公示期无异议后，评审委员会将公示结果通过

研究生院培养信息系统上报学校。 

6、审定结果在全校范围内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2个工作日。公示期内如

有异议，可向学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小组申请裁决；公示无异议后，学校对

获得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研究生进行表彰和奖励。 

7、学院评审委员会根据学校文件总体要求制定评审细则，按要求制定不低

于学校规定的评审条件。严格学业奖学金评审流程，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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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的原则，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教育法规，杜绝弄虚作假，确保奖学金评审工作顺

利完成。 

8、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过程中规范评审程序，严格把关评审流程。若研

究生本人有违反学术纪律或弄虚作假行为，取消该生学业奖学金评审资格，并根

据《东南大学学生违纪处分条例》给予相应处理；若研究生培养单位弄虚作假，

学校将对该培养单位和相关责任人员根据学校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六、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 

主  任委员：张在琛、李久贤 

副主任委员：黄永明、孙  威 

委      员：陈晓曙、杨绿溪、樊祥宁、陈继新、陈立全、 

郭玉珍、左  晔、王  源、曹子建、韩磊鑫 

秘      书：王小仟、王  源 

 

本评审办法由学院评审委员会集体讨论通过并负责解释，仅适用于东南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8-2019 学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 

 

 

东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8 年 10 月 9 日 

 

附件一：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各学科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名额分配情况 

附件二：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综合加分细则 

附件三：东南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申请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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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8 年 10 月 9 日印发 


